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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2 屆第 236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8 年 5月 16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鈞院第 12 屆施政綱領之行動方案--「精進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之

效能」項目執行情形

107 年 7 月 19 日鈞院第 12 屆第 196 次會議，通過就行動方案

所列 4 項跨部會業務之執行情形，請部會及人事總處以重要業務報

告方式，同時提報院會。本次就行動方案之「精進身心障礙人員特

種考試之效能」執行情形提報院會，按分工及本部職掌事項，說明

子項目（一）「提供無障礙設施及優質應試環境，維護身心障礙者平

等參與考試權利」之執行進度與成果概況、未來推動重點如下：

一、執行進度與成果概況

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，自 83 年起，本部針對視

覺、上肢等障礙致閱讀或書寫困難者，提供放大試題、試卡、

延長作答時間等輔助措施，其後舉辦身心障礙特種考試，擴大

提供點字試題試卷、盲用電腦、口述作答等各種輔助措施，並

於 98 年 2月訂定發布「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

要點」，使國家考試提供身心障礙應考人之各項應試協助措施

予以法制化。104 年 2 月 4 日續依修正公布典試法第 33 條揭示

維護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之意旨，以及身心障礙者權益

保障法第 16 條規定，訂定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

法，其執行進度與成果，分述如后：

(一) 完備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法制作業

1、研訂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

(1)本部配合典試法之修正，自 104 年 4月起至 106 年 5月間歷

經多次部內研商，並邀集行政法學者、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專



2

家及部內相關業務單位主管成立專案研議委員會，啟動法制

作業，擬定「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」（以下

簡稱權益維護辦法）草案，經 106 年 12 月 21 日鈞院第 12

屆第 168 次會議審議通過，於同年月 22 日發布施行，以維

護並合理調整身心障礙者公平參與國家考試之機會。

(2)本權益維護辦法較之原訂定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

維護措施要點，新增權益維護措施規範，除依身心障礙者障

礙情形提供需要的應試協助措施外，針對應考人因視覺障

礙、上肢肢體障礙、身體協調性功能不佳、雙上肢肢體障礙

或肌肉萎縮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有困難者，或是肢體或

功能障礙，致以手寫方式應試有重大困難者，均得申請延長

每科考試時間，並依科目考試時間長短區分延長時限，具體

延長考試時間由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

會認定。此外，因肢體或功能障礙申請口述應試者，增訂由

專人以電腦同步繕打之措施，便利應考人可以同時看到螢幕

上繕打之內容。

2、組設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逐案審議申

請案件

(1)為兼顧身心障礙者公平應試機會及考試衡鑑功能，本部依權

益維護辦法第14條規定，於107年1月1日設置「身心障礙者

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審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）」，

除主任委員由本部常務次長兼任外，目前遴聘委員共17人，

其中專家學者及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委員為12人，佔總人數三

分之二以上，其餘5人分別為衛生福利部及本部代表。

(2)本審議委員會依權益維護辦法第15條規定，就合於申請資格

與相關要件之申請案進行審議，審酌申請人應國家考試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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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維護及合理調整，依申請人所附身心障礙證明、醫院診斷

證明及申請人提供之補充資料等，綜合考量申請人障礙程

度、報考之考試等別、科目題型、考試時間等因素，逐案審

議是否已達權益維護辦法規定之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情

形，決定准予提供之具體措施。

(二) 賡續提供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及優質應試環境

1、提供各用人機關職缺工作內容及環境資訊

(1)為使身心障礙特考應考人於報考時即獲得較多職缺相關資

訊，自92年起，函請分發機關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(以下簡稱人總處) 詳查各機關、學校適合身心障礙者之職

缺任用計畫時，應一併提供職缺之工作內容及工作環境等資

訊，供加註於應考須知，俾利應考人據以評估自身障礙情

形，選擇適合之報考類科。

(2)自104年身心障礙特考開始，函請分發機關確實依人總處前

揭說明範例，具體詳實於考試任用計畫表填列相關資訊，並

於考試公告及應考須知中併附職缺之工作內容、工作環境

（含無障礙設施）、工作地點及聯絡電話等職務有關事項，

俾利應考人報名及錄取人員選填志願參考。

2、跨部合作提供就業協助服務措施資訊

104 年起，本部與勞動部進行跨部合作，於身心障礙特

考榜示時，併同考試錄取通知寄發勞動部所提供之相關就業

協助服務措施，以及職業重建服務意旨等相關文件表單供錄

取人員參考，協助錄取人員排除就業障礙並適應職場環境，

期使身心障礙者有更多機會進入政府機關服務。

3、提升優質應試環境

(1)因應身心障礙應考人各障別之特殊需求，除提供多項輔具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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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及照護協助措施外，並分別於臺中、高雄、宜蘭、花蓮及

臺東考區擇定無障礙設施較為完善之學校，優先洽借作為身

心障礙特考之固定試區，建置合宜之應試環境；並於身心障

礙特考考試期間適時安排志願服務人員、手語人員及護理人

員協助推輪椅、指引試場位置、語言溝通及提供保健服務等。

(2)另國家考場於各項國家考試期間，均商請客運公司支援低底

盤公車，於每日考試開始與結束期間，往來捷運站付費接

駁，俾利所有應考人及行動不便者搭乘。各考區亦視試區位

置及交通狀況適時提供公車接駁服務。

4、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實施成果

(1)107 年權益維護辦法實施後，該年度計有 1,283 人次身心障

礙應考人申請權益維護措施，其中申請措施涉及閱讀或作答

等可能影響考試公平性者，另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同意

予以特殊作答方式應試者計有 523 人次(包含：點字試題及

點字機應試 6 人、電腦作答 184 人、盲用電腦應試 60 人、

口述代筆應試 3 人、測驗式試卡勾選作答或書寫作答計有

270 人)，亦均妥適安排設備供其應試，並遴選資訊專業人

員擔任監場工作。

(2)除了有效滿足特殊作答方式應試外，本部亦提供相關軟、硬

體設備等輔具，如放大鏡燈具、擴視機、放大試題、放大測

驗式試卷、電子試題、有聲電子計算器、適合之桌椅、輪椅、

警示燈與大字報及軟墊等輔助措施，供應考人依個人需求選

擇申請。為利申請人明確知悉權益維護措施具體內涵，業於

本部全球資訊網及網路報名系統提供各該措施外觀、功能相

關資訊及試題態樣（如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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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來推動重點

(一) 請分發機關協調用人機關多提報合適的類科職缺

為落實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於身心障礙者就

業權益之保障，提供身心障礙者擔任公職的機會，本部自民

國 85 年開辦身心障礙特考，迄 107 年止共辦理 19 次，計錄

取 4,238 人，為身心障礙者參與公職的重要管道，為俾渠等

充分了解是項考試資訊，除了持續建議各提缺機關對於職缺

工作相關描述及無障礙設施等更明確、詳細填列，並賡續請

分發機關協調各用人機關多提報適合身心障礙人員工作的類

科職缺，以強化考、訓、用間之相輔相成。

(二) 持續精進身心障礙應考人輔助應試措施

本部仍賡續在維護考試公平、公正之前提下，依身心障

礙者權利公約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權益維護辦法，配

合各類身心障礙應考人需求，適時提供權益維護措施及優質

應試環境。以 108 年 4 月舉行之身心障礙特考為例，試題製

作採較大字體製版，無論申論式、測驗式或混合式試題，經

以固定規格等比例放大後字體，均可達 20 號字以上，未來除

了持續檢討精進放大試題製作方式外，亦將適時查訪及評估

引進坊間相關輔具設備，希冀透過輔助措施多元化、均質化

的適性協助，合理調節身障應考人應試障礙，維護其應考權

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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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說明

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措施

一、放大鏡燈具(視障燈，具放大鏡功能)

二、擴視機

三、放大試題

測驗式試題一般格式範例PDF檔

測驗式試題放大格式範例PDF檔

申論式試題一般格式範例PDF檔

申論式試題放大格式範例PDF檔

混合式試題一般格式範例PDF檔

混合式試題放大格式範例PDF檔

四、放大測驗式試卷(卡)

放大測驗式試卷(卡)範例JPG檔

五、測驗式試題書寫作答

測驗式試題書寫作答範例JPG檔

六、測驗式試題勾選作答

測驗式試題勾選作答範例JPG檔

七、點字試題，並以點字機應試

八、盲用電腦應試

九、有聲電子計算器

十、適合之桌椅

十一、提供輪椅或使用自備輪椅

十二、低樓層或備有電梯之試場

十三、警示燈與大字報

十四、其他協助措施--軟墊

更新日期：107/11/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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